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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会保障资金缺口。

五、协同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十四）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国有资产监管法律法规

体系，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按照立法程序，抓

紧推动开展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工作，出台相关配套法规，为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夯实法律基础。根据国有企业公司制

改革进展情况，推动适时废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研究起

草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条例，统一管理规则。

（十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

大幅度削减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行政性配置资源事项，区分政

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管理职能，为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改革完善提供环境条件。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实行

网运分开、特许经营。加快推进价格机制改革，严格规范政府

定价行为，完善市场发现、形成价格的机制。推进行政性垄断

行业成本公开、经营透明，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十六）落实相关配套政策。落实和完善国有企业重组整

合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土地变更登记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

等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切实明确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涉

及的债权债务承接主体和责任，完善国有企业退出的相关政

策，依法妥善处理劳动关系调整和社会保险关系接续等相关

问题。

（十七）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针对“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离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厂办大集体改革等问题，制定统筹规范、分

类施策的措施，建立政府和国有企业合理分担成本的机制。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优先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

（十八）稳步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按照依

法依规、分类推进、规范程序、市场运作的原则，以管资本为

主，稳步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属企业的国有资本纳入经营

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具备条件的进入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

金融、文化等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央另有规定的依其规

定执行。

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改革实施方案，确保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全面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2015年9月9日国发[2015]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解决当前重大民生和公共领域投资项目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补短板、增

后劲，扩大有效投资需求，促进投资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国务院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进行

调整和完善。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按以下

规定执行。

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由25%调

整为20%，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机场项目由30%调整为

25%，铁路、公路项目由25%调整为20%。

房地产开发项目：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维持

20%不变，其他项目由30%调整为25%。

产能过剩行业项目：钢铁、电解铝项目维持40%不变，

水泥项目维持35%不变，煤炭、电石、铁合金、烧碱、焦炭、

黄磷、多晶硅项目维持30%不变。

其他工业项目：玉米深加工项目由30%调整为20%，化

肥（钾肥除外）项目维持25%不变。

电力等其他项目维持20%不变。

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城市停车场项目，以及经国务院

批准的核电站等重大建设项目，可以在规定最低资本金比例

基础上适当降低。

三、金融机构在提供信贷支持和服务时，要坚持独立审

贷，切实防范金融风险。要根据借款主体和项目实际情况，按

照国家规定的资本金制度要求，对资本金的真实性、投资收益

和贷款风险进行全面审查和评估，坚持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

原则，自主决定是否发放贷款以及具体的贷款数量和比例。对

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金融机构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化解

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有关规定。

四、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凡尚未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

核准项目申请报告、办理备案手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

金融机构尚未贷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均按照本通知执行。

已经办理相关手续但尚未开工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参

照本通知执行。已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合同的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按照原合同执行。

五、国家将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和宏观调控需要，适时调

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

六、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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